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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

一、重要提示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

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

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¡筘适用 √ 不适用ื准审议适用 √ 不适用 年半年度℀ ሁ奺年度℀ �ခ倁科倁ጀᔀ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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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

营业收入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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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

6、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

（1）债券基本信息

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（万元） 利率

可转换公司

债券
中金转债 127020 2020 年 07 月 20 日 2026 年 07 月 19 日 380,000

第一年 0.20%、

第二年 0.40%、

第三年 0.60%、

第四年 1.00%、

第五年 1.50%、

第六年 2.00%。

（2）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末 同期变动

流动比率 153.07% 187.77% 下降 34.70 个百分点

资产负债率 49.68% 47.26% 增加 2.42 个百分点

速动比率 116.12% 142.96% 下降 26.84 个百分点

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

增减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2,224.51 39,501.64 57.52%

EBITDA 全部债务比 9.83% 9.34% 增加 0.49 个百分点

利息保障倍数 6.12 5.59 9.48%

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8.61 10.52 -18.16%

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.20 9.51 -13.77%

贷款偿还率 100% 100% -

利息偿付率 100% 100%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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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重要事项

1、韶关冶炼厂异地升级改造事项

根据 2011 年 4 月 13 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《关于韶关冶炼厂地块增补纳入“三旧”改造

范围的批复》（粤国土资试点函【2011】1063 号），本公司所属韶关冶炼厂所占用的 2,449.7

亩土地被纳入“三旧”改造范围。因此，本公司将按政府要求，抓紧实施韶关冶炼厂的异地搬

迁升级改造。2011 年度，韶关冶炼厂一系统主流程全面停产且不再恢复生产，部分员工与冶

炼厂解除劳动关系。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，停用的一系统固定资产净值为 405,474,094.96

元，因停产异地升级改造安置员工支出 395,181,432.47 元，其他支出 110,369,328.26 元，共计

911,024,855.69 元，已在报表项目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中列示。由于“三旧”改造地块之土地使用

权主要为本公司之大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，其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承诺，

将对韶关冶炼厂因“三旧”改造停产及异地搬迁造成的损失在韶关冶炼厂地块进行“三旧”改造

开发时予以补偿。

2、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

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

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1181 号），于 2020 年

7 月 20 日发行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.00 元的可转换债券 38,000,000 份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

币 3,800,000,000,000 元，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合计 3,784,495,283.02 元。

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票面年利率为第一年 0.20%、第二年为 0.40%、第三年为 0.60%、

第四年为 1.00%、第五年为 1.50%，第六年为 2.00%，每年 7 月 20 日付息。该可转债采用每

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，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。

该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至 2026 年 7 月 19 日，初始转股价为 4.71

元/股，在本次发行之后，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因 2020 年度派发现金股利，公司调整后

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4.63 元/股，转股数量 263,697 股，剩余可转债 37,987,580 张（票面金额为

37,987,58,000 元）。

3、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

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部分

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

使用 2017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不超过 59,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产品。相关决议

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一年之内有效，该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。截至 2021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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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日，集团在中国银行办理结构性存款本金余额合计 4.10 亿元，期限由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

2021 年 8 月 26 日止，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1.3%或 3.55%。其中公司办理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3.20

亿元，深圳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办理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0.90 亿元。

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使用

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，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度用款的情况下，为

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同意公司使用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不超过 200,000 万元的

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产品。相关决议自董事局审议通过一年之内有效，该资金额度在决

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。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购买国泰君安收益凭证 2.00 亿元，期

限由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止，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为 4.725%。办理银行结

构性存款本金余额合计 14.00 亿元，其中：在中国银行办理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7.00 亿元，期

限由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止，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1.3%或 3.55%；在兴业银

行办理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3.00 亿元，期限由 2021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9 月 9 日止，预期

年化收益率为 1.8%或 3.55%或 3.71%；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4.00 亿元，期

限由 2021 年 6 月 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止，预期年化收益率为最低 1.5%，最高 3.70%。

4、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中金岭南（香港）矿业有限公司增资

2020 年 9 月 21 日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、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

议批准，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及募投项目稳步推进，同意将项目投资总额 20.91 亿元以人民

币向中金岭南（香港）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矿业”）增资，其中包括募集资金 17.30

亿元。香港矿业使用募集资金 10.38 亿元向佩利雅公司增资并通过佩利雅公司以资本金形式

投入到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程项目建设，使用募集资金 6.92 亿元以

及自有资金 3.61 亿元对多米尼加矿业公司以借款方式投入到该募投项目。本期公司共对香港

矿业支付增资款人民币 253,500,000.00 元，香港矿业对佩利雅公司支付增资款 32,846,000.00

美元。

5、公司收购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公司 17%股权

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与深圳市荣矿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矿矿业”）签订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以人民币 4,613.74 万元购买荣矿矿业所持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7%

股份。截至本报告日，本公司已全额支付荣矿矿业股权转让款 4,613.74 万元，并完成工商变

更手续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6、公司同意解散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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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（2020 年第 6 号）》第十四

条规定：“一家企业集团只能设立一家财务公司”，广晟集团内现存在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广晟财务”）和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有色财务”）两家财务公

司，不能满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简称“中国银保监会”）现行有效的监管要求。

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战略需求和有关行业监管规定，2020 年 8 月 27 日，经公司第八届董

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，同意公司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解散有色财务。

2021 年 3 月 11 日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深圳市有

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解散的批复》（银保监复[2021]180 号），中国银保监会同意深圳市有色

金属财务有限公司解散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碧安

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


